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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华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议程及相关事项 

 

一、 会议召集人：公司董事会 

二、 会议时间：2013 年 8 月 29 日上午 10:00 开始 

三、 会议地点 

公司市场部五楼会议室 

四、 会议审议事项 

（1）《关于公司与无锡国联环保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产权置换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报告人：董事长  王福军 

五、 会议议程 

1、董事长宣读参会股东（股东代表）人数及所持股份数，介绍参加会议的董事、监

事、高管人员和律师； 

2、律师宣读会议表决办法，推举计票人、监票人； 

3、宣读议案； 

4、股东发言； 

5、投票表决议案； 

6、计票人统计表决结果； 

7、监票人宣布表决结果； 

8、董事长宣读股东大会决议； 

9、律师宣读本次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10、出席会议股东及董事签字； 

11、董事长宣布会议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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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锡华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第一次临时股东大会表决办法 

 

一、 本次股东会议将进行表决的事项 

1、《关于公司与无锡国联环保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产权置换暨关联交易的议案》 

二、现场会议监票规定 

会议设计票人三名（其中股东代表一名、监事一名、律师一名）和监票人三名（其

中股东代表一名、监事一名、律师一名），于议案表决前由股东及监事推举产生。 

计票人的职责为： 

1、负责表决票的发放和收集； 

2、负责核对出席股东所代表的股份数； 

3、统计清点票数，检查每张表决票； 

4、计算并统计表决议案的得票数。 

监票人负责对投票和计票过程进行监督。公司聘请的律师与计票人和监票人共同负

责计票和监票。 

三、现场会议表决规定 

1、本次股东大会采取议案宣布完毕后表决的方式，议案列于表决票内。 

2、按照同股同权原则，股东及代理人的表决权的权重由该股东所持股份占本次股东

大会有效表决权的比例决定。股东及代理人对表决票中的议案，可以表示赞成、反对或

弃权，但只能选择其中一项，并在对应项内“√”。股东或代理人应在每张表决票的签名栏

内签名，不按上述要求填写的表决票视为无效。 

3、关联股东需在议案中回避表决，其所持股数不纳入该议案有表决权股数总数。 

4、统计和表决办法 

议案宣读完毕，与会股东或代理人即就议案进行表决，表决后由计票人收集、统计

表决票数。 

四、表决结果的宣读 

计票人统计好表决票数后，监票人宣读本次股东大会所审议事项的表决结果。 

无锡华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2013 年 8 月 29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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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案一 

关于公司与无锡国联环保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产权置换暨关联交易

的议案 

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 

现在，我向各位股东及股东代表报告关于公司与无锡国联环保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产

权置换暨关联交易的议案，请予审议。 

为了完善公司产业结构，提升公司盈利能力，减少关联交易，公司拟以公司持有的

无锡惠联热电有限公司 50%股权和无锡惠联垃圾热电有限公司 75%股权与公司控股股东

无锡国联环保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无锡国联华光电站工程有限公司 60%股权、无锡

友联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65%股权、国联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15%股权进行置换，资产置换

差额部分由评估值低的一方以现金方式向对方补足。 

江苏中天资产评估事务所有限公司已经出具了《无锡国联环保能源集团有限公司与

无锡华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产权置换项目评估报告》（苏中资评报字﹝2013﹞第1038号），

该评估报告已经江苏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备案，编号为苏国资评备

[2013]39-1 号和 39-2 号。 

本次置换价格具体如下： 

（单位：万元） 

置入产权 备案评估值 

无锡国联华光电站工程有限公司 60%股权 6,757.37 

无锡友联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65%股权 16,052.78 

国联财务有限责任公司 15%股权 8,819.82 

合计 31,629.97 

置出产权 备案评估值 

无锡惠联热电有限公司 50%股权 16,964.32 

无锡惠联垃圾热电有限公司 75%股权 13,268.08 

合计 30,232.40 

置入产权与置出产权差额 1,397.57 

江苏省人民政府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下发了《江苏省国资委关于无锡国联环保

能源集团有限公司无锡华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所持部分产权进行置换的批复》（苏国资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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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89 号），批复主要内容为同意无锡国联环保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将其持有的无锡国

联华光电站工程有限公司 60%产权、无锡友联热电股份有限公司 65%产权、国联财务有

限责任公司 15%产权与本公司持有的无锡惠联热电有限公司 50%产权、无锡惠联垃圾热

电有限公司 75%产权进行置换。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事项，关联股东无锡国联环保能源集团有限公司将回避表决，

其所持有股份数额不纳入该议案有表决权股份总数。 

请其余股东及股东代表表决。 

无锡华光锅炉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长：王福军 

2013 年 8 月 29 日 


